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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号标准厂房 2号楼（上城科技

工业基地）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
75

41,823,740
41,823,740

71.3731
71.373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543,996股，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泮茜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8,223
比例（%）

99.9389

反对

票数

20,617
比例（%）

0.0492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1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6,723
比例（%）

99.9354

反对

票数

20,617
比例（%）

0.0492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6,723
比例（%）

99.9354

反对

票数

20,617
比例（%）

0.0492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15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6,723
比例（%）

99.9354

反对

票数

21,817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12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2,223
比例（%）

99.9246

反对

票数

26,817
比例（%）

0.0641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113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7,223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21,817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114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01,723
比例（%）

98.7308

反对

票数

21,817
比例（%）

1.0248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244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6,723
比例（%）

99.9354

反对

票数

21,817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1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3,991
比例（%）

99.9288

反对

票数

23,317
比例（%）

0.0557

弃权

票数

6,432
比例（%）

0.015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6,491
比例（%）

99.9348

反对

票数

22,817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4,432
比例（%）

0.010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798,223
比例（%）

99.9389

反对

票数

21,817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97,223
2,102,223
2,101,723
2,101,723
2,098,991
2,101,491

比例（%）

98.5194
98.7543
98.7308
98.7308
98.6025
98.7199

反对

票数

26,817
21,817
21,817
21,817
23,317
22,817

比例（%）

1.2597
1.0248
1.0248
1.0248
1.0953
1.0718

弃权

票数

4,700
4,700
5,200
5,200
6,432
4,432

比例（%）

0.2209
0.2209
0.2444
0.2444
0.3022
0.20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关联股东杭州凯毕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建、杭州丰泉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胡美琴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9,695,000股。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淳莹、温婷婷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623 证券简称：双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安路16号云涌科技办公楼2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
32

37,552,671
37,552,671

62.7374
62.7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姜金良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09,583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9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09,583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9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09,583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09,583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9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09,583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9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5,583
比例（%）

99.901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3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5,583
比例（%）

99.9012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4,583
比例（%）

99.8985

反对

票数

38,088
比例（%）

0.101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4,583
比例（%）

99.8985

反对

票数

36,688
比例（%）

0.0976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3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5,983
比例（%）

99.9023

反对

票数

36,688
比例（%）

0.09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5,983
比例（%）

99.9023

反对

票数

36,688
比例（%）

0.09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516,983
比例（%）

99.9049

反对

票数

35,688
比例（%）

0.095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37,390,000
0

125,583
41,414
84,169

比例（%）

100.0000
0.0000

77.2006
66.2602
84.0269

反对

票数

0
0

35,688
19,688
16,000

比例（%）

0.0000
0.0000

21.9387
31.4997
15.9731

弃权

票数

0
0

1,400
1,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8607
2.240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063

75,063

76,463

76,463

比例（%）

67.2225

66.3387

67.5760

67.5760

反对

票数

35,688

38,088

36,688

36,688

比例（%）

31.5401

33.6613

32.4240

32.4240

弃权

票数

1,400

0

0

0

比例（%）

1.2374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6、8、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0、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铮 何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云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060 证券简称：云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云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5-027
转债代码：111014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李子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
须经出席会议的代表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超过二分之一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
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
表决权总数不足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本次会议未能有效
召开。● 本次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李子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上午9:00
（三）会议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丹溪东路1016号李子园科创大楼10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国平先生
（六）债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七）出席对象：1、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共10名，代表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的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共计224,120张，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数的3.74%。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4、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0名，代表本次债券有表决权

的债券张数 224,120张，代表的本次债券本金总额共计 22,412,000元，占本次债券未偿还
本金总金额的3.74%。

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足本期
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未能有效召开。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许锐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因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代表的有表决权未偿还债券总数不

足本期有表决权未偿还债券总数的二分之一，不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所规定的债
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最低要求，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能有效召开，亦无法形成有效决
议。

四、报备文件
“李子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五、上网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李子转债”2025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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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丹溪东路1016号李子园科创大楼10

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
252,006,048

65.03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李国平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朱文秀主持；会议

的召开及召集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李国平先生因公务安排请假；董事夏顶立、独
立董事张灏、独立董事王根武、独立董事肖作平以通讯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程伟忠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2,987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72,083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60,978
比例（%）

0.024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9,997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64,473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61,578
比例（%）

0.024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2,387
比例（%）

99.9469

反对

票数

72,083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61,578
比例（%）

0.024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9,297
比例（%）

99.9497

反对

票数

64,473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62,278
比例（%）

0.024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2,387
比例（%）

99.9469

反对

票数

72,083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61,578
比例（%）

0.0245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5,057
比例（%）

99.9480

反对

票数

61,973
比例（%）

0.0245

弃权

票数

69,018
比例（%）

0.027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58,395
比例（%）

99.9414

反对

票数

86,375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61,278
比例（%）

0.0244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3,105
比例（%）

99.9472

反对

票数

71,365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61,578
比例（%）

0.024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76,087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68,683
比例（%）

0.0272

弃权

票数

61,278
比例（%）

0.024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62,665
比例（%）

99.9431

反对

票数

71,565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71,818
比例（%）

0.028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55,155
比例（%）

99.9401

反对

票数

79,075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71,818
比例（%）

0.0286
12、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81,605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58,365
比例（%）

0.0231

弃权

票数

66,078
比例（%）

0.0263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866,595
比例（%）

99.9446

反对

票数

78,175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61,278
比例（%）

0.02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794,211
7,777,549
7,792,259

7,795,241

7,781,819
7,774,309
7,800,759

比例（%）

98.3471
98.1369
98.3225

98.3601

98.1907
98.0960
98.4297

反对

票数

61,973
86,375
71,365

68,683

71,565
79,075
58,365

比例（%）

0.7819
1.0898
0.9004

0.8666

0.9030
0.9977
0.7364

弃权

票数

69,018
61,278
61,578

61,278

71,818
71,818
66,078

比例（%）

0.8710
0.7733
0.7771

0.7733

0.9063
0.9063
0.833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中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9、13为特

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议案1-8、议案10-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许锐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1014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鉴于公司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35名持有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尚未解
锁份额对应的60.20万股股票由公司按7.50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未达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目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未解锁的权益份额对应的372.93万股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7.50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将回购注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得解锁的433.13万股股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上述股份注销事项办理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94,433,036股变更为390,101,736
股（鉴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处于转股期，公司股本总额可能存在变动，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本总额以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股本总额 394,433,036股进行测
算），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4,331,300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的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
系方式如下：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丹溪东路1016号李子园科创大楼2、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的8:30-11:30，13:30-17:30。3、联系人：程伟忠4、联系电话：0579-828815285、联系邮箱：zqswb@liziyuan.com6、邮政编码：321000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咸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咸宁”）持有咸亨国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854,5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7%。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万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宁”）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33,986,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8%。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弘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宁”）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25,174,8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德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宁”）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25,174,8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
得。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易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宁”）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5,104,8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8%。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
得。

“咸宁”、“万宁”、“弘宁”、“德宁”和“易宁”合称“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参与本次减持：上述有限合伙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是其
有限合伙人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结合自身资金需要提出的，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人中，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参与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参与本次
股份减持收益分配。●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有限合伙企业出于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2,311,01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103,67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207,34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具体情况如下：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拟于本公告披露之日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即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拟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
内（即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2%；

前述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
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
的，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各有限合伙企业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咸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61,854,546股

15.07%
IPO前取得：61,854,54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杭州万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33,986,014股

8.28%
IPO前取得：33,986,01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弘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5,174,825股

6.13%
IPO前取得：25,174,82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德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5,174,825股

6.13%
IPO前取得：25,174,82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易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5,104,895股

3.68%
IPO前取得：15,104,89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杭州咸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万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弘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德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易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王来兴

杭州兴润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1,854,546
33,986,014
25,174,825
25,174,825
15,104,895
17,622,378
64,827,692

243,745,175

持股比例

15.07%
8.28%
6.13%
6.13%
3.68%
4.29%

15.80%
59.4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来兴先
生，王来兴先生通过杭州兴润投
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咸宁、万宁、弘宁、德宁以及易宁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王来兴
先生。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咸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945,967股

不超过：0.7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81,98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963,978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万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4,735,872股

不超过：1.1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78,62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157,248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弘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007,681股

不超过：0.4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69,22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38,454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德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603,955股

不超过：0.3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34,65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69,303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州易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017,541股

不超过：0.2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9,18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78,361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有限合伙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承诺：
（1）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1）本合伙企业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合伙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1）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
于所持公司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合伙企业承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本合伙
企业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减
持，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
定。2）本合伙企业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转让公司
的股票，并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合伙企业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3）若公司或本合伙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或合伙企业
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合伙企业不得进行股份减
持。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合伙企业同意将该等
股票减持实际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如果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有限合伙企业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资金需求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减持股

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减持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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